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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
本案經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於民國（下同）114年11月10日到院簡報，嗣向農業部調取卷證資料，復於115年3月2日詢問農業部杜次長文珍、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下稱防檢署）傅副署長學理暨業務相關人員，已完成調查。茲綜整調卷及詢問所得[footnoteRef:1]，提出調查意見如後： [1: 審計部114年11月7日台審部教字第11485079367號函、農業部114年12月23日農防字第1140252268號函。] 

農業部畜牧司為辦理「畜牧場登記」及「畜禽飼養登記」，建置「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將各市縣政府畜政單位之系統集中管理，其中飼養家禽畜牧場之資料可匯出「家禽場登記名冊」。至防檢署為動物防疫檢疫需要，建置「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該系統亦登載養禽場之資料，能匯出「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惟因該系統建置時，未與已建置之「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進行資料庫介接，兩系統各自依管理目的分別建置資料，故初期養禽場之歷史資料已不一致，且因後續同屬農業部轄屬之畜牧司及防檢署欠缺橫向聯繫，對於部分停業、停業展延、歇業、逾期失效等之畜牧場（或飼養場）資料未予處理或排除，系統間又未進行勾稽，造成「家禽場登記名冊」中之1,249場養禽場未納入「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致動物防疫機關依據「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監測與健康訪視確診場半徑3公里範圍內的養禽場時，未能完整列管而有疏漏，有417場未納入監測與健康訪視範圍，影響防疫作業之完整性及效能，應予檢討改進：
按《畜牧法》第4條第1項規定：「飼養家畜、家禽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飼養規模以上者，應申請畜牧場登記。」同法第6條第1項規定：「申請畜牧場登記，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報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辦。」以及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前條各款登記事項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填具畜牧場變更登記申請書，報請所在地市縣政府申請變更登記。」爰業者設立畜牧場申請登記或變更登記，均係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下統稱「市縣政府」）[footnoteRef:2]受理，經初審、現地會勘後進行綜合審查，合格者核發登記證書，並由市縣政府承辦人員於農業部「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建檔，且以電子文或紙本文副知農業部、環境部。 [2: 包括：臺北市動物保護處、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桃園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新竹縣政府農業處、苗栗縣政府農業處、彰化縣政府農業處、南投縣政府農業處、雲林縣政府農業處所、嘉義市政府建設處農牧科、嘉義縣政府農業處、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花蓮縣政府農業處、臺東縣政府農業處、澎湖縣政府農漁局所、金門縣政府產業發展處農林科、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次按《畜牧法》第43條第2項規定：「本法修正前飼養家畜、家禽，已達第4條規定之規模，而未能依本法規定辦理畜牧場登記證書者，應辦理畜禽飼養登記；其登記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原農委會）於93年10月15日訂定並發布《畜禽飼養登記管理辦法》，該辦法第2條規定：「……應自本辦法發布之日起6個月內向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畜禽飼養登記。」惟有為數眾多之畜禽戶未及於期限內申辦[footnoteRef:3]，原農委會再將申辦期限展延至96年12月31日止[footnoteRef:4]，業者得申辦畜禽飼養登記。 [3: 申辦期限：94年4月15日止。]  [4: 原農委會於96年8月28日發布修正《畜禽飼養登記管理辦法》之「畜禽飼養登記」申辦期限及相關條文規定。] 

防檢署為蒐集歷年國內重要動物疾病監測、抗體監測及通報等核心數據資料，提供動物防疫決策單位研判疫情發展，或擬定後續防疫策略，已建立「動物防疫資訊網」，該資訊網之「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footnoteRef:5]提供動物防疫人員登錄牧場（含已登記及未登記者）基本資料分類、地理定位及畜牧規模等資料，是後續所有防疫作為的背景依據。 [5: 「動物防疫資訊網」具有「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畜牧場防疫資訊管理系統」、「動物疾病監測管理資訊系統」、「動物疫情通報系統」、「動物疫情地理資訊系統」、「金門牛隻銷台資訊管理系統」、「狂犬病預防注射資訊管理系統」、「犬貓進出離島地區聯合管制資訊系統」、「帳號申請管理系統」等9項子系統。] 

農業部畜牧司為辦理「畜牧場登記」及「畜禽飼養登記」，建置「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將各市縣政府畜政單位之系統集中管理，其中家禽部分之資料可彙出「家禽場登記名冊」。至防檢署為動物防疫檢疫需要建置之「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其資料來源為市縣動物防疫人員於訪查、採樣或宣導等情形與業者接洽後登錄，可匯出「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惟經審計部查核發現兩者之飼養家禽畜牧場（下稱養禽場）場數不一致，且基本資料部分內容錯漏：
農業部提供之「家禽場登記名冊」中，有1,249場已領有畜牧場（或飼養場）登記證書之養禽場，未納入防檢署之「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且108年度至113年9月底止，其中417場位於高原性禽流感案例場周邊半徑3公里內，卻因未被納入防檢署「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列管，致防疫機關未將其列入禽流感案例場採樣監測或健康訪視範圍，影響防疫效能。
截至113年9月底止，依據「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營運中之養禽場計11,565場，但場址空白（無門牌、地號）者105場、經緯度空白者975場、兩者皆無者33場，合計1,113場之場址或經緯度資訊缺漏，另發現有14場養禽場定位於臺灣外海之異常情事。
據農業部查復「家禽場登記名冊」與「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之養禽場數不一致情形之可能原因，包括：
市縣政府登記後即時同步至中央資料庫更新，而動物防疫人員與業者接洽後依內部行政慣例或個別防疫需求辦理資料維護，時間上並未同步。
畜牧場因故歇業、停業或復業，市縣政府未及時收到變更申請。
「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僅登記畜牧場或畜禽飼養登記之養禽場，與「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亦將未登記之養禽場納入，登錄內容不同。
系統性設計疏漏或介接未完整，尚有遺漏部分場址資料。
市縣政府人員異動頻繁，職務交接未臻完善，造成系統之操作完整性未能達成期待。
農業部稱：養禽場經緯度資訊缺漏有些是源於從地籍資料去google map下載經緯度資料後，所得數值要轉換，但市縣防治所的人員不理解而沒有轉換數值所致，已修正錯漏處等語。另針對領有畜牧場（或飼養場）登記證書之養禽場數，通常會少於防檢署「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之場數，實際上前者反而場數較多一節，該部說明原因如下：
「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統計項目選項多樣，在選項時，未將停業、停業展延、歇業、逾期失效等排除，直接得到所有畜牧場（或飼養場）歷史資料。
1,249場中，345場已停養或無飼養設施、21場為重複登記資料（同一場有2筆以上畜牧場登記證書）、4場現況為養豬場並無飼養家禽及1場資料內容空白，前述資料予以剔除後，其餘878場具飼養事實或需更正資料。
過去市縣政府未曾提供市縣動物防疫機關[footnoteRef:6]資訊，近年為因應防疫需求方強化副知機制，導致防疫端在歷史資料銜接上產生初期落差。 [6: 包括：臺北市動物保護處、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彰化縣動物防疫所、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嘉義市政府建設處、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屏東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臺東縣動物防疫所、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金門縣政府動植物防疫所、連江縣政府建設局（辦理動物防疫業務）。] 

防檢署為強化禽流感預警與防堵，每年9月至翌年3月實施「秋冬禽流感強化防疫措施」，並於養禽場確診禽流感時，加強確診場半徑3公里內的養禽場監測及管制，降低病毒傳播風險。惟防檢署建置「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時，未與已建置之「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進行資料庫介接，兩系統各自依管理目的分別建置資料，故初期養禽場之歷史資料已不一致，且因後續同屬農業部轄屬之畜牧司及防檢署欠缺橫向聯繫，對於部分停業、停業展延、歇業、逾期失效等之畜牧場（或飼養場）資料未予處理或排除，系統間又未進行勾稽，造成「家禽場登記名冊」中之1,249場養禽場未納入「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致動物防疫機關依據「家禽畜牧場基本資料清冊」監測與健康訪視確診場半徑3公里範圍內的養禽場時，未能完整列管而有疏漏，有417場未納入監測與健康訪視範圍，影響防疫作業之完整性及效能，應予檢討改進。
農業部現行農業資料仍分散於不同系統平台，但系統規劃未以資料治理為導向，致案內同屬農業部之畜牧司與防檢署產出之養禽場數量此一性質相近之統計資料出現明顯落差，凸顯農業部轄屬機關對於資料庫間之整合、串接機制及權限管理，尚有不足，難謂已落實農業數位治理與資訊系統數位整合，應予檢討改進，俾建構完整之農業資料治理體系：
《農業部組織法》於112年8月1日施行[footnoteRef:7]，原農委會改制為農業部。為推動農業資訊整合、資訊安全及服務發展，並強化農業數位轉型，農業部將原先設置之資訊中心調整為資訊司。依《農業部組織法》第2條第7款規定，農業部之職掌包括農業資訊管理、資通訊應用發展政策與法規之規劃、研擬、管理及監督；另依《農業部處務規程》第13條規定，資訊司負責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共用資訊基礎設施與系統之整體規劃、資通安全政策之擬訂與推動，以及農業數位治理與資訊系統數位整合之規劃與協調[footnoteRef:8]。 [7: 立法院院會112年5月16日三讀通過《農業部組織法》，總統於112年5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5461號令公布，行政院命令112年8月1日為施行日期，自該日起正式生效。]  [8: 農業部處務規程第13條規定：
資訊司掌理事項如下：
農業資訊管理、資通訊應用發展政策、法規、重大方案與施政計畫之研擬及督導。
農業地理資訊與航遙測應用之發展規劃、協調及督導。
資通訊技術農業創新應用之發展規劃、協調及推動。
農業數位治理與開放之策略規劃、協調及推動。
本部與所屬機關（構）重大資訊計畫之監督及管考。
本部與所屬機關（構）資訊系統之數位整合應用規劃、協調及推動。
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共用資訊基礎設施、資源與系統之整體規劃及推動。
資通安全管理之政策擬訂、規範訂定、協調、推動、查核及督導。
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農業是國家發展的根基，具備維繫糧食安全供給、安定農村社會及維護生態環境等多元功能，與全民生活與福祉密切相關[footnoteRef:9]。農業部轄下機關（構）眾多[footnoteRef:10]，業務分工多元，已建置大量資訊系統與平台，且於108年起即逐步推動資訊集中與整合政策，針對所屬機關之系統、網路及資訊安全訂定統一管理規範，相關資訊基礎建設已陸續整合並投入運作。案內之「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其主機建置於農業部資料中心，由資訊司維運及管理，基本核心功能包含運算與儲存資料的管理、對內對外網路服務、資訊基礎設施及資訊安全等。 [9: 參見2025農業部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報告。]  [10: 農業部下設有8個業務司、6個輔助單位，及15個三級機關（構），10個直屬四級機構、30個隸屬所屬三級機關（構）之四級機關（構）。本部設綜合規劃司、資源永續利用司、農民輔導司、畜牧司、動物保護司、農業科技司、國際事務司、資訊司、秘書處、人事處、政風處、會計處、統計處、法制處，各司處並視業務之需要，分科辦事。所屬三級機關包括農糧署、漁業署、防檢署、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田水利署、農業金融署、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所屬三級機構包括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獸醫研究所、農業藥物試驗所、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然農業部資料中心僅提供資訊系統運作環境（如虛擬主機、儲存空間及網路等資料與服務），至系統功能及業務應用，則由業管單位依其專業分工負責。惟案內畜牧司為畜牧場之管理建置「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防檢署為動物防疫工作而建置「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各自業務需求建置相關系統，然系統規劃未以資料治理為導向，相關資料並未整合，致同屬農業部體系之單位對於養禽場數量此一性質相近之統計資料，出現明顯落差。據農業部查復稱相關資料未予介接或勾稽之理由如下：
市縣政府依《畜牧法》管理場家經營資格，市縣動物防疫機關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按在養事實辦理維護，重點在於防疫管理，兩系統之資料因業管之法令依據與管理目的不同，並未執行勾稽。
兩系統資料在屬性與維護者認定具差異性，貿然介接可能會面臨資料準確性被覆蓋的誤差。
另據農業部接受本案詢問之代表表示：
系統要介接，先要做一些升級，資料要有相對應的欄位，系統才能完成介接，目前系統還沒有更新與維護，兩邊（指「畜牧場登記管理系統」與「牧場整合資訊管理系統」）沒有完整的資料，現階段是畜政單位於核准養禽場設立或變更登記後以電子公文副知農業部，此方式的速度不會很慢，但我們希望資訊系統能同步即時對應。上次審計部來查核，發現防檢署的系統比較舊。
畜牧司主要職掌畜牧政策，涵蓋家禽產業的產銷輔導、畜牧場登記與飼料安全管理等事項，畜牧產銷輔導與動物防疫具密不可分之關係，只要有疫病發生，就會影響到產銷，對產業的影響很大，因此兩資料庫之統合很重要。然而，在系統整合前，資料庫雖然不能相通，但畜牧司可以開放權限予防檢署使用，或是資料庫定期勾稽並更新。當然將兩系統整合是最好的作法，也是農業部的目標。
農業部的資料庫當然希望串在一起，臺灣是AI大國，但資料庫卻仍不能串在一起。在我們的想像裏，農業是從農場到最終端，農地在哪裏？做那些使用？是畜牧用？或種植用？哪些農民在做哪些事？這些都要有資料庫。
農業管理涵蓋農地、畜牧、種植及市場等多面向，相關資料之整合有助於形成完整之農業治理體系。農業部資訊司近年已持續推動農業保險、農地及市場價格等資料之串接與應用，惟因各類資料分散於不同系統，且早期由不同廠商依不同邏輯建置，資料整合與系統介接尚需時間逐步推動。
即使系統尚未全面整合，透過權限開放或資料共享機制，仍可支援業務推動；農業很複雜，卻與生活息息相關，未來如能朝向系統整合並於同一架構下強化資通安全管理，將有助於提升農業管理及資料治理之完整性。
綜上，農業部為推動農業資訊整合、資訊安全及服務發展，並強化農業數位轉型，將原先設置之資訊中心調整為資訊司，且近年來已針對所屬機關之系統、網路及資訊安全訂定統一管理規範，相關資訊基礎建設已陸續整合並投入運作。惟現行農業資料仍分散於不同系統平台，且系統規劃未以資料治理為導向，致案內同屬農業部之畜牧司與防檢署產出之養禽場數量此一性質相近之統計資料出現明顯落差，凸顯農業部轄屬機關對於資料庫間之整合、串接機制及權限管理，尚有不足，難謂已落實農業數位治理與資訊系統數位整合，應予檢討改進，俾建構完整之農業資料治理體系。
防檢署已建置「獸醫師執業繼續教育暨跨區執業申請系統」，提供執業執照更新及跨區執業線上申請功能，免除實體換照作業。惟目前市縣政府仍得以紙本方式受理跨區執業申請，相關核備資料分別留存於各市縣，需以人工方式比對申請紀錄方得掌握某獸醫師實際跨區執業狀態，且跨市縣資料無法即時勾稽。另因跨區執業資料未完整登錄於系統，致「全國獸醫師執業、診療機構開業查詢」網頁未具備全國一致之即時查詢機制功能，民眾無法透過線上系統查詢相關資訊，增加行政重複及資料遺漏風險，使系統整體效益受限，亟需檢討改進：
按《獸醫師法》第5條規定，獸醫師執行業務，應向執業所在地市縣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同法第7條規定，獸醫師執業以申請執業執照之所在地為限，並應在經核准登記之獸醫診療機構、畜牧、獸醫機構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必須聘請獸醫師之機構為之。但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應邀出診、急救或事先報准者，不在此限。爰獸醫師執業登記機構以一處為限，然臨時性、非常態性之狀況，或應邀前往飼主住家或其他動物飼養場所等地出診及急救之情形，可不受原登記所在市縣之限制，至非屬前述情形者，例如執業獸醫師跨區與畜牧場簽訂契約後出診、公益性質之犬貓結紮、義診等，應事先報准[footnoteRef:11]。 [11: 參見行政院106年11月2日第3574會議審議《獸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之說明。] 

防檢署為辦理獸醫師證書申請管理及執業繼續教育積分管理兩系統業務，於107年開發「獸醫行政資訊網」，建置「獸醫行政入口網管理系統」、「獸醫師管理系統」及「獸醫師執業繼續教育暨跨區執業申請系統」等3個子系統，供市縣防疫主管機關管理獸醫師（佐）執業及開業登記情形，並提供民眾於「全國獸醫師執業、診療機構開業查詢」網頁線上查詢獸醫師（佐）之執業狀態、執業執照、執業市縣、機構名稱等資訊。惟審計部查核發現，部分畜牧場合約獸醫師之執業資訊未能於前揭系統查得，或核准執業市縣非畜牧場所在地之情事。
據農業部查復稱：獸醫師可於「獸醫師執業繼續教育暨跨區執業申請系統」線上申請跨區執業或寄送紙本申請書予市縣政府核備，惟市縣政府如採紙本方式受理跨區執業申請，實務上係由各市縣政府以紙本公文同意核備，故無法於線上系統查詢跨區資料。另詢據農業部接受本案詢問之代表稱：因為現在獸醫師跨區執業的申請是雙軌制，可以透過紙本或電子申請，如走電子方式，在系統上可以查詢得到；但如果跨區申請是走紙本方式，則系統上沒有呈現，只有跨區申請的市縣政府手上才會有跨區的紙本等語。
防檢署為提升政府效能，提供網路便捷服務及無紙化措施，已建置獸醫師管理系統[footnoteRef:12]，獸醫師執業執照更新及跨區執業得以線上作業方式申請。惟目前市縣政府仍得以紙本方式受理跨區執業申請，相關核備資料分別留存於各市縣，需以人工方式比對申請紀錄方得掌握某獸醫師實際跨區執業狀態，且跨市縣資料無法即時勾稽。另因跨區執業資料未完整登錄於系統，致「全國獸醫師執業、診療機構開業查詢」網頁未具備全國一致之即時查詢機制功能，民眾無法透過線上系統查詢相關資訊，增加行政重複及資料遺漏風險，使系統整體效益受限，亟需檢討改進。 [12: 參見111年11月7日修正發布之「獸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處理辦法：
抄調查意見，函請農業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請審計部參考。
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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